
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(2014年修订)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(2014年修订)》及《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

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的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,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,

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资料，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对本次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: 

1、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处于停滞状态，且相关各位正在商议调整本

次重组方案，经友好协商，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撤回申

请文件，各方无需为此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、要求公司妥善处理终止重组后续事宜，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

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解答投资者关注的问题，避免给上市

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提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是基于审慎判断后作出的决定，

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

利影响。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鉴于以上实际情况，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撤回申请文件，

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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